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112年度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
一、依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訂定本計畫。 

二、本計畫之適用對象為本校全體員工(含教師、職員、約用人員(含參照本校約用人

員人事規章管理之計畫人員)、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)、駐衛警察)。 

三、辦理期程：112年 1月 1日至 112 年 12月 31日

四、本校員工協助計畫推動方式如下： 

(一) 諮詢 
諮 

詢 
項目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機關（單位）及諮詢專線 

受理單 

位 

心

理

諮

詢 

包括壓力調適、人

際關係、情緒管 

理、生涯各階段重

大危機之因應與管

理等心理諮詢服務 

˙本校員工個別諮詢服務：本校今年外聘專屬服務同仁心理 諮

商師，同仁如有個別諮詢需求，可逕洽學輔中心，可安 排

諮詢服務。 

 

人事室 

免費線上心理諮商 ˙社團法人生命線協會：1995  

˙安心專線：1925(依舊愛我) 

˙張老師：1980 

˙老朋友專線：0800-228-585 

˙男性關懷專線：0800-013-999 

 

法

律

諮

詢 

包括公務上面臨的

法律問題、車禍、

債務、遺產、婚 

姻、衝突等 

本校員工個別諮詢服務：同仁如有個別諮詢需求得以電子郵 件

方式逕寄員工協助方案專屬信箱 a90021@nfu.edu.tw，將協

助請校內法律專長老師提供諮詢。 

或洽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各服務據點。雲林分會6364400 

人事室 

法律線上諮詢 全國免費法律諮詣協助網 http://law885.org.tw/ TEL：

0800200226 

 

理

財

諮

詢 

稅務處理、債務處

理、保險規劃等諮

詢服務 

˙國民旅遊卡特約銀行(玉山銀行)諮詢服務電話：02- 

21821313 

˙提供稅務問題諮詢服務（雲林縣稅務局） 

1.諮詢服務電話:5323941、免費服務專線: 0800-556969 

2.服務網址：service@yltb.gov.tw 

人事室 

醫

療

保

健

諮

詢 

包括飲食營養、運

動保健、用藥安 

全、健康檢查評估

建議、各項衛教等

諮詢服務 

˙雲林縣衛生局提供諮詢服務： 
戒菸服務諮詢：5328841、食品安全諮詢：5339730、防疫

諮詢：5343917 

˙「KingNet 國家網路醫院」 
(http://www.kingnet.com.tw/） 

提供免費醫療諮詢服務 

˙「簡式健康表」線上檢測：行政院健康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
「健康九九網站」之「簡式健康表」評量 

（http://health99.hpa.gov.tw/OnlinkHealth/Quiz_Bsrs- 

5.aspx） 

˙三月八日婦女節安排為女性同仁特別健康檢查服務。 

人事 

室、衛

保組及

環安中

心 

心

理

衛

生

諮 

詢 

各縣市社區心理諮

商服務一覽表 

 

各縣市社區心理諮商服務一覽表

(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MHAOH/cp-4558-69568-

107.html) 

人事室 

其

諮

他

詢 

子女托育 本校與縣內幼兒園簽訂托育契約幼兒園 
網址： http://personnel.nfu.edu.tw/files/11-1008- 

5988.php 

人事室 

家庭教育 教育部家庭教育諮詢專線：4128185（手機請撥打02- 

4128185）網址：https://moe.familyedu.moe.gov.tw/ 

人事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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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1.設置無障礙電梯，本校為身心障礙教職員工生建置無障礙電梯，方便身障礙教職

員工生使用。 

2.添購電動輪椅及四腳助行器協助協助身心障礙行動不便同仁使用。 

(三) 性別主流化講習，配合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性別主流化講習訓練。 

五、倫理責任：辦理本計畫各項服務時，應遵守下列倫理規範及保密責任，並應事先明

確告知同仁以維其權益。 

(一) 同仁求助於本方案之決定應出於個人自由意志。 

(二) 本計畫各項服務程序之制定與實施，應確保同仁不會因推介接受治療、諮商或醫

療個人的問題而影響其工作、陞遷及考績等相關權益。 

(三) 本計畫各項服務之所有紀錄，及求助同仁之個人資料，均應依相關法令及專業倫

理予以保密及保存，非經法律程序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，均不得提供給任何單位

或他人。 

六、本計畫經費來源於本校年度預算經費項下勻支，若因心理諮商、法律諮商、醫療保

健諮詢、理財諮詢等聘請本校或校外專業人士，將依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

點費支給規定」支付相關費用。 


